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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开办费会计与税务处理的差异

【摘要】企业筹建期发生的开办费，由于会计核算与税收规定不同，而产生纳税时间性差异、计算损益年度差异。本文

侧重从纳税申报操作角度对上述差异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处理方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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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筹建期是指企业已经工商、税务等登记注册了，但是

尚未进行生产经营的特殊阶段。企业在筹建期内会发生很多

支出，包括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等资本性支出，也包

括人员工资、福利费、办公费、差旅费、注册登记费、财务费用、

业务招待费、广告费、业务宣传费等支出。而开办费是指在筹

建期为筹建企业而使其具备生产经营条件所发生的支出（除

资本性支出外）。

一、新办企业开办费的会计核算与税收规定差异

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除购建固定资产以外，所有

筹建期所发生的开办费，先在“长期待摊费用”中归集，待企业

开始生产经营当月起一次计入开始生产经营当月的损益。根

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通知》

（财会［2006］18号）的规定，企业在筹建期发生的开办费，不

再通过“长期待摊费用”进行归集核算，而是直接通过“管理费

用（开办费）”计入当期损益。具体的财务处理是，企业在筹建

期内发生的开办费（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培训费、差旅费、

印刷费、注册登记费以及不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等）

在实际发生时，借记“管理费用（开办费）”科目，贷记“银行存

款”等科目。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号）第九条规定，新税法中开

（筹）办费未明确列作长期待摊费用，企业可以在开始经营之

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也可以按照新税法有关长期待摊费用

的处理规定处理，但一经选定，不得改变。新税法有关长期待

摊费用的处理规定主要是指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七十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三条第（四）项所称其他应当

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支出，自支出发生月份的次月起，分期摊

销，摊销年限不得低于 3年。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主要从资产定义的角度来定性开办费

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而税收则更强调开办费计入损益的方

式。由于开办费不符合资产定义，企业会计准则将开办费以费

用化形式于发生时作为“管理费用”的一个项目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而税法文件规定，企业发生的开办费可以选择以“长期

待摊费用”形式进行分期摊销计入经营期损益，也可选择在开

始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也即对筹建期的全部开办费

集中归集，待开始生产经营之日一次性计入经营期损益。

对于开办费税务处理选择在开始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

扣除的，如果筹建期很短的新办企业来说，企业会计核算与税

务处理没有差异；企业选择以长期待摊费用分期摊销，或者新

办企业筹建期跨季度（尤其是 1年以上）的，就会存在会计核

算与税务处理不一致。很显然，对于选择以长期待摊费用分期

摊销，会计在开办费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而税法先计入“长

期待摊费用”于经营期分期计入损益，从而产生纳税时间性差

异；新办企业筹建期跨季度（尤其是 1年以上）的，会计在开办

费发生时通过“管理费用（开办费）”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税

收规定无论是选择于开始生产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

还是选择以长期待摊费用分期摊销，只能于经营期开始计入

损益，从而产生纳税时间性差异。

二、新办企业筹建期是否作为计算损益年度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在筹建期发生的开办费，

不再通过“长期待摊费用”进行归集核算，而是直接通过“管理

费用（开办费）”计入当期损益。由此可见，企业会计处理是将

新办企业筹建期按正常核算期间计算损益并进行报告，开办

费用也只是筹建期管理费用的其中一项费用。

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第七条规定，企业自开始

生产经营的年度，为开始计算企业损益的年度。企业从事生产

经营之前进行筹办活动期间发生筹办费用支出，不得计算为

当期的亏损，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

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 号）第九条规定执

行。按照该文件规定理解，企业筹建（办）期不能作为计算企业

损益的年度，此间发生开（筹）办费用支出，不得计算为当期的

亏损。

三、关于开办费的纳税申报处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办企业筹建期发生开办费存

在纳税时间性差异及筹建期计算损益的年度差异。如果新办

企业开办费只是纳税时间性差异，按照正常会计与税收时间性

差异处理皆可（即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进行纳税申报、纳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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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规范化要求

【摘要】本文在苏地税规［2011］13号文件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税前扣除凭证应具备的条件、种类及把握要点，并以

案例形式说明不同情形下税前扣除凭证的认定问题，最后列举了 22种常见争议凭证事项及关注重点，在所得税税前扣除

凭证规范管理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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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成本费用的扣除是重点，而真实、

合规、合理的税前扣除凭证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最基本的

依据，也是征管实务中最常见、最混乱、最有争议的难点。凭证

是税前扣除的重要依据和证明材料，而企业所得税法却没有

对税前扣除凭证做出明确、详细地规定，在实际征管中难以

把握。

为加强企业所得税税基管理，规范税前扣除凭证，2011

年 11月 21日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出台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凭证管理办法》（苏地税规［2011］13号），自 2012年 2月 1

日起施行。该文件是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的补充和

完善，是我国第一个对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进行明确并细化

管理的地方性文件。

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的理论研究并不多，实务操作中也

相对比较混乱，且主观性较强，本文将以该文件为基础，结合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探讨。

二、税前扣除凭证应具备的条件

企业所得税法不再“唯发票论”，而是倾向于淡化凭证，对

于税前扣除凭证更加注重真实性、相关性和合理性。第一，没

有发票并不意味着不能税前扣除。只要有充分证据证明支出

是实际发生、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且合理，在不违反其他税收

法律法规，造成其他税种的漏、逃或给其他税种的征管造成困

难的前提下，也可以在计算应交所得税时扣除。第二，有正式

发票也不意味着能够税前扣除。如果仅仅凭发票不足以证明

支出的“三性”，税务机关有权要求纳税人提供其他佐证，假如

纳税人无法提供或提供的佐证无法证明，或取得的发票不符

合税法规定，涉及的支出也不得税前扣除。

税前扣除凭证理应具备一般会计凭证的特征和要求，如

记录要真实，内容要完整，手续要完备，书写要清楚、规范等等

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相对权威。如果纳税人能轻松随意地取得和填制税

前扣除凭证，极易造成税前扣除的混乱与不实，扰乱企业所得

整）。但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

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第七条规定，企业筹

建（办）期间不作为计算企业损益的年度。这样会导致会计核

算有损益，而纳税申报没有损益（即零申报），二者差异难以通

过纳税申报表项目调整处理，即企业季度纳税申报数为 0，而

会计利润表中却有损益，导致纳税申报不实。由此可见，该

文件第七条的规定既不符合新办企业筹建期的实际情况，又

给企业筹建期间纳税申报及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带来

操作困难。

由于企业筹建期长短不一，而对于大多数生产型新办企

业筹建期一般都较长，甚至有跨几个年度的，那么企业筹建期

间发生的支出就不会仅仅是开办费。企业会计准则已体现了

这个事实，只是将开办费作为管理费用的一个子项目处理。而

该文件就这方面的规定存在前后不协调之嫌。一方面，以排除

法的方式规定企业筹建期间不作为计算企业损益的年度；另

一方面，又强调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筹办费用支出，不得计算为

当期的亏损。那么，企业筹建期发生的除开办费以外的其他费

用又该如何处理？

笔者认为，应该对该文件进行修订，新办企业筹建期与会

计准则规定一样可以计算损益，而企业筹建期发生筹办费用

支出，不得计算为当期的亏损，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

号）第九条规定执行。由于企业筹建期按正常年度计算损益，

日常纳税申报就可以直接以会计利润进行纳税申报。而开办

费会计核算与税收规定存在差异，可以通过《企业所得税年度

纳税申报表附表九》的长期待摊费用中其他长期待摊费用做

纳税调增、调减处理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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